2023年度海沧区工程技术系列、工艺美术
系列初级职称评审服务指南

一、评审对象
（一）在海沧区各类企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生产建设、勘察设计、科学研究、安全生产和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符合有关规定任职条件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均可申报评审工程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二）在海沧区各类企事业单位或个体工商户中直接从事传统和现代工艺美术(列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工艺美术专业类别)的理论、科研、创作设计、产品开发、生产技艺指导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有关规定任职条件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均可申报评审工艺美术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二、工程技术系列初级职称评审专业
（一）综合类：机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与维护；化学工程；环境工程；电子工程；电力电气；科技管理；质量工程；食品工程；纺织工程；城市燃气。
（二）土建类：建筑工程施工；工程建设管理；工程监理；建筑装饰；工程检测；建筑材料；工程造价；建筑结构设计；建筑电气；建筑暖通空调；建筑智能化；给排水；建筑设计；风景园林；市政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爆破；岩土工程；水利工程、港口工程。
申报人员要根据自己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进行对口申报，申报人员的学历专业应与申报评审专业一致。
三、申报条件
工作单位在海沧区，与海沧区企事业单位签有正式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并在现工作单位连续缴交一年以上社会保险费（补交社会保险费的时间不计算任职年限），按规定程序申报职称。
（一）工程技术系列：
1.技术员：大专学历（“五大”生），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中专学历（“五大”生），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二年；
2.助理工程师：非全日制本科学历（“五大”生），前学历是全日制大中专毕业且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非全日制本科学历（“五大”生），前学历是非全日制大中专毕业且从事技术员职务工作满一年；非全日制大专学历（“五大”生），从事技术员职务工作满三年；全日制中专学历，从事技术员职务工作满四年，或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六年。
高技能人才申报评审助理工程师基本任职条件： 
符合助理工程师资格条件中有关专业理论知识、工作能力、业绩成果等基本标准条件的要求，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从事相应职业（工种）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2)取得相应职业（工种）三级（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该职业工作满2年。 
　　(3)技工（职业）院校中级工班毕业，从事相应职业（工种）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且取得该职业（工种）三级（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该职业工作满1年。 
（二）工艺美术系列：
助理工艺美术师：专职从事工艺美术工作10年以上；或中专毕业，专职从事工艺美术工作4年以上；或大学专科毕业，专职从事工艺美术工作2年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专职从事工艺美术工作1年以上；或硕士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
四、申报材料
1、《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2份（A4纸电脑双面打印，贴同底1寸彩照），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复印件无效。
2、《人员简明情况登记表》一式13份（A3纸电脑打印，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3、《厦门市工程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1份（A3纸电脑打印）（原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工程技术系列申报人员提交）
4、《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电子版1份，用U盘拷贝）。
5、应提交的证件、奖状证明材料：
（1）身份证。核对原件。
（2）任现职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核对原件，交复印件1份。
（3）符合资历年限要求的个人社保缴交凭证，社会保险费缴交情况是核对工作单位和经历的主要依据。
（4）学历证书。核对原件，交复印件1份：
①取得多层次多个学历的人员，须在《评审表》和《简明情况表》“学历”栏中逐一注明（×年×月，×院校，×专业，学制：×年，学历：中专.大专.本科或硕士。其中非全日制学历需在毕业院校栏中注明自考.网络教育或函授）凡在教育部学信网能正常查询到学历、学位证书信息的专业技术人员，需提供学信网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认证电子注册备案表》（含二维码）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②本人近期2寸免冠彩色照1张。
6.任现职以来能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业绩、贡献方面的材料、证书、获奖证明。凡申报材料中所提及的业绩，均须提交上述相应的证明材料进行佐证。若在任现职称期间工作单位有变动，应提交由原工作单位盖章的业绩证明（原单位业绩证明请按《评审表》P9页格式填写盖章(一式两份）装订在P8－P9页中间）。
[bookmark: _GoBack]7.工艺美术初级职称评审申请人须提交1篇字数不少于2000字的专职从事工艺美术工作的业务总结。申请助理工艺美术师，须熟悉本专业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技术操作能力。至少具备下列条件中的1项： 
（1）独立完成小型工艺美术作品1件，能够胜任日常工艺技术工作。 
（2）被授予设区市工艺美术名人荣誉称号;或县（市、区）级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取得工艺美术相关专业相应等级的职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并经省人社部门认证。 
五、其他注意事项
1、往年评审未通过人员再次申报时，所提交的申报材料中应补充新的业绩等材料，未补充新业绩等材料的不予受理。
2、申报人员任职年限计算至2022年12月31日，即申报人员的工作资历及相关证书证明材料（不仅限于业绩成果、奖项荣誉、学历学位、继续教育、代表作文章、发明专利授权公告日、社保凭证等）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3、填写《评审表》《简明情况表》时，要求对照工作单位公章填写单位全称，以保证批准文件和资格证书的准确性。（派遣人员需由两家单位共同盖章，并注明关系。申报注册时请以实际工作单位注册。）
4、申报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客观、齐全、真实、准确的要求提交职称申报材料，对申报材料实行诚信承诺制度。申报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评委会组建单位撤销职称，2年内不得申报职称，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限3年。
六、申报方式	
受理地址：海沧区滨湖北路9号政务服务中心五楼2505室。（从阿罗海对面的政务服务中心大门进来，搭乘电梯上4楼，然后走楼梯上五楼）
咨询电话：6898158，6800581
申报时间：8月1日—8月31日（工作日）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0-16:30

请在规定时间内递交评审材料，逾期恕不受理。建议首次申报人员尽早递交材料，避免在材料不合格退回重报的情况下，因超出受理期限而无法再次提交申报材料。

	
